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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2018-171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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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18）津 01 民初 450 号，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

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原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 3000 万元，以解决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股权

转让纠纷，具体履行期限如下： 

1、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由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100 万元； 

2、2019 年 3 月 31 日前，由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2900 万元； 

（二）、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另向原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017 年 12 月 1 日到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间的股权转让款占

用利息损失 100 万元，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给付原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三）、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若未能

全部履行完毕上述一、二项给付事项，原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将履行期限延长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同意对 3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部分，按照日万分之 2.5 标准，支付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付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 

（四）、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仍未能

完成上述一、二、三项履行事项，在支付前述二、三项违约金和资金占用利息的

同时，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愿按照诉讼当事人签订的两份《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原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

让款 6000 万元，并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以股权转让款 6000 万元为基数，按照

日万分之一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到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五）、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原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荆杰三方共同配合出具相关手续，由原

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浙江赛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67%

的股权转让至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各方到相关部门办理工

商登记手续； 

（六）、被告荆杰对上述一至五项履行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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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件受理费 299550 元调解后减半收取 149775 元、保全费 500 元，

共计 150275 元，由原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50275 元，由

被告广州达赛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荆杰连带承担 100000 元（原告中源

协和公司同意已预交的应收费用 150275 元不再办理退费手续，二被告广州达赛

公司和荆杰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直接给付原告中源协和公司 100000 元）； 

（八）、诉讼当事人别无其他争议。 

三、本次诉讼调解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浙江赛尚近几年连续亏损且存在负债，尽快退出对浙江赛尚投资，有助

于公司剥离亏损资产；为防止交易无法履约，督促广州达赛和荆杰积极筹措资金

并支付股权转让款，保障公司能够尽快收回资金，同时，和解协议中约定如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未支付 3,000 万股权转让款，则公司仍有权直接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6,000 万元，保障公司合法权益。经法院主持并提出调解意见，公司决定

与广州达赛和荆杰签订和解协议书。 

和解达成后，公司将以 3,000 万元转让浙江赛尚 67%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浙江赛尚股权，浙江赛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

交易预计对交易完成当年合并利润将产生 1,350 万元左右的影响（最终数据以会

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